五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出的不合格食品，涉及五原县1家小餐饮店，现将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一、五原县王翠云面精店 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食品名称：油饼；加工日期：2025-07-11；样品数量：1kg；检验不合格项目：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以A1计）；检验机构：巴彦淖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中心。
（二）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五原县王翠云面精店的油饼经抽样检验，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以A1计）项目不符合GB 2760-202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当事人向执法人员提供了注销登记通知书，其营业执照已被核准注销，市场主体资格已终止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终止案件调查。

特此通告


                  五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9日

